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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专聘用审批表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制表

2025年版

填表说明

1. 该表适用于聘请国（境）外（含港澳台）专家来校进行短期授课、讲座等合作与交流。
2. 该表用A3纸中缝正反面打印，原件留存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3. 此表于外专授课一周前提交报备，重要外专应提前两周。
4. 聘请外专进行短期授课、讲座需提供外专的个人简历及职称证明材料、课表、护照首页。 
5. 外专短期授课原则上每天不得超过六节。本科生的课程设置由教务处审核，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由研究生院审核。
6. 经费预算来源类别：学院学科建设经费、专业外教聘用专项经费（包含资助讲座费）、其他。
经费支出标准：
1）国际、国内旅费按实际支出（外专来校讲座原则上不提供国际旅费）；
2）住宿原则上安排在校内招待所，或按照国内公务出差标准实报实销；
3）用餐原则上安排在校内招待所，或每天150元人民币用餐补贴；
4）入住校外来访者交通补贴按照每人每天60元标准计算；
5）短期授课课酬标准：教授每节900~1000元人民币讲课费，副教授每节700~800元，讲师500~600元（首次来校授课按低标准计酬）。
6）学术报告、专题讲座课酬标准：副高级职称及以下人员不超过500元/学时，正高级职称人员不超过1000元/学时，院士及全国知名专家不超过1500元/学时。

	外专个人信息
	姓名
	中文
	
	性别
	
	国籍
	

	
	
	外文
	
	
	
	
	

	
	出生年月
	
	职务
	

	
	证件号码
	
	职称
	

	
	联系电话
	
	Email
	

	
	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



	
	社会兼职：



	
	学术成就：

	主请

单位
	学院/部门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手机
	
	Email
	

	外专授课信息
	是否已报计划：      □是       □否

	
	停留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课程名称或讲座名称
	中文
	

	
	
	外文
	

	
	日程安排：（抵离时间请注明航班/车次信息、短期授课、讲座等学术活动请注明具体时间/地点） 

	
	授课课程
	

	
	授课班级
	

	
	费用来源
	

	
	经费预算
	国际旅费
	

	
	
	国内旅费
	

	
	
	南昌交通费
	

	
	
	南昌住宿费
	

	
	
	南昌餐费
	

	
	
	课酬
	

	
	
	总计
	

	申请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研究生院意见（审核授课、讲座课程是否适合聘请外专、课时量及课时安排是否合理）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意见（费用来源是国际化办学经费的，此处需审核，包括专家身份、经费预算是否符合要求）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分管国际化办学校领导意见（未列入学校年度外专聘用计划的需请分管国际化办学校领导签署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